附件5
考核材料报送时间安排表
局直所提交纸质材料时间表：
	时间
	律所

	4月1日

上午
	9:10
	北京市尚公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9:20
	上海江三角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9:30
	山东清华苑律师事务所

	
	9:40
	山东大元律师事务所

	
	9:50
	广东敬海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00
	山东天和人律师事务所

	
	10:10
	山东舜翔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20
	山东自力律师事务所

	
	10:30
	山东齐海律师事务所

	
	10:40
	山东海师律师事务所

	
	10:50
	山东雅博律师事务所

	
	11:00
	山东文瀚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4月1日

下午
	13:30
	山东中商律师事务所

	
	13:40
	北京市君合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3:50
	山东鹏程万里律师事务所

	
	14:00
	山东海晖律师事务所

	
	14:10
	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

	
	14:20
	山东名昊律师事务所

	
	14:30
	山东北极之星律师事务所

	
	14:40
	山东润宏律师事务所

	
	14:50
	山东瀛奇律师事务所

	
	15:00
	山东德祥律师事务所

	
	15:20
	北京市金杜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5:40
	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

	
	16:00
	山东海之信律师事务所

	
	16:20
	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

	
	16:40
	北京市百瑞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7:00
	北京市东友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4月2日

上午
	9:10
	山东睿扬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9:30
	山东鑫士铭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9:50
	山东纬达律师事务所

	
	10:10
	山东万润律师事务所

	
	10:30
	上海市协力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50
	山东博翰源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1:10
	山东泽晨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4月2日

下午
	13:30
	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

	
	13:50
	山东海利丰律师事务所

	
	14:10
	山东国弘律师事务所

	
	14:30
	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

	
	14:50
	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

	
	15:10
	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

	
	15:30
	山东江河海律师事务所

	
	15:50
	北京市中伦文德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6:10
	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

	
	16:50
	山东锦海盛律师事务所

	
	17:10
	山东新和律师事务所

	4月3日

上午
	9:10
	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

	
	9:40
	北京市兰台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10
	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

	
	10:40
	山东中诚信律师事务所

	
	11:10
	山东良建律师事务所

	4月3日

下午
	13:00
	泰和泰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3:30
	上海市建纬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4:00
	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

	
	14:30
	北京市中银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5:00
	上海市海华永泰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5:30
	上海段和段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6:00
	北京市东卫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6:30
	山东康桥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4月7日

上午
	9:10
	北京天驰君泰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10
	北京市中伦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1:10
	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

	4月7日

下午
	13:30
	北京德恒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4:30
	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

	
	15:30
	山东齐鲁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6:30
	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

	4月8日

上午
	9:10
	山东众成清泰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0:10
	泰华商恒（联营）律师事务所

	
	11:10
	山东蓝谷律师事务所

	4月8日

下午
	13:30
	北京大成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5:30
	国浩律师（青岛）事务所

	4月9日

上午
	9:10
	山东国曜琴岛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
	国曜琴岛麦家荣（青岛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	
	10:30
	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

	4月9日

下午
	13:30
	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

	
	15:00
	上海锦天城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	
	16:30
	法律援助中心


区市律协联络组提交纸质材料时间：
	4月1日
	上午
	李沧
	下午
	平度

	4月2日
	上午
	胶州
	下午
	即墨

	4月3日
	上午
	城阳
	下午
	莱西

	4月7日
	上午
	崂山
	下午
	西海岸

	4月8日
	上午
	市北
	下午
	市南


注：请各单位按照时间安排报送材料

